工程质量管理制度

一、总则

1、为加强****标段工程的质量管理，保证工程施工质量，依据国家和行业有关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结合本项目施工质量管理的实际，特设立以项目经理为首、项目总工、专（兼）职质检员为成员的质量领导小组，制定施工质量管理制度，严格遵照执行。
2、本制度适用于项目部、各级职能部门和各级管理人员及生产班组工人。
3、项目部、各施工队在工程施工中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施工工艺，依靠科学进步，不断提高工程质量，创建优质工程。

4、按照 GB/T19001-ISO9001：2000标准要求开展“贯标”活动，各级职能部门、各级人员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局《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中规定的职责，使本项目质量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制度化，确保本项目质量体系持续有效地运行。

5、项目部对本工程的工程质量负直接责任。

二、项目工程质量管理

1、项目质量管理组织机构

项目经理、总工直接领导项目质量安全部，负责本项目施工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检查、验收以及本项目质量体系运行的管理工作。

2、执行质量领导责任制和终身负责制。项目经理是本项目质量工作的最高管理者和质量第一责任人。

3、项目总工负责建立下列技术管理的基本制度，并检查督促执行：

1）、施工技术措施计划的编制、审定、交底制度（防洪渡汛等特殊单项措施）；

2）、施工图纸审查及技术交底制度；

3）、设计更改控制制度；

4）、施工测量管理、测量放线、检查复核及交底制度；

5）、原材料进货检验（试验）鉴定制度；

6）、大型临建高栈桥大跨度及承重异型木模的设计、审查、批准、交底、验收制度；

7）、施工值班及交接班制度（含施工日志记录）；

8）、各阶段技术、质量、试验、验收资料等记录的收集整理、分析、保管制度；

9）、“三检”和联合检查验收制度。

4、建立有效的质量生产责任制，使所有职工明确自己的质量职责，做到每个职工都有“质量第一”的质量意识。

5、在每道工序施工前，现场施工负责人必须认真检查是否具备开工条件；工程各部位的尺寸、标高与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是否与设计图纸相符合；开工后能否保证工程质量，能否连续进行正常施工，相关技术管理人员是否到位。

6、各施工班组必须严格按设计和规范要求以及质量控制标准进行施工。对每道工序应进行自检，不合格的必须返工处理。

7、施工过程中，各施工技术员必须做好现场施工记录和对原始资料进行检查、整理，做到资料的完整、准确。

8、质量检查人员必须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按作业程序即时跟班到位进行检查监控。发现违反技术规程规范作业，质量检查人员有权采取口头警告直至下达返工或停工指令予以制止。

9、在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控制检查中坚持“三检制”的原则进行自检。实行班组初检，施工队值班技术员、质检员复检，项目部质量安全部专职质检员终检。建立自检、互检和交接班制度，严格实施工序质量管理上道工序不合格不转入下道工序。对于隐蔽工程、关键部位或重要部位以及合同文件和协议中明确需联合检查的，应通知业主、监理、设计等单位参加。
10、建材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不合格材料一律不得用于本工程。施工过程中，试验人员按规范抽查、送检原材料和半成品质量，看其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如砼配合比、水灰比、搅拌时间、坍落度、随机取样制作试块以及钢筋焊接质量等,以保证工程质量。

11、技术、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的推广应用，要经过科学试验制定技术标准、施工图纸、施工工艺、施工质量要求及检验等技术文件，经技术交底，组织培训后在有计划、有组织、有质量保障的情况下进行。
12、加强分包队伍的管理和现场培训，使用合格技能水平的民工。在施工中指派技术人员或具有相应工种经验的人员进行指导、监督，必要时应跟班进行，确保工程施工质量。
13、建立健全施工质量档案，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三、项目工程质量责任

1、在质量责任上贯彻“谁施工谁负责”和“质量终身责任制”的原则，项目部对工程质量负直接责任。

2、项目质量安全部负责项目部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具体工作，对质量计划的实施进行监督，负责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和质量记录的管理；负责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和质量记录的管理；对工程施工质量负监督、检查验收和质量等级评定工作，对不符合国家规范、标准要求的工序、工艺流程及产品应立即责令有关人员进行返工或返修，返工或返修后产品要重新加以验证。对疏忽检查或不坚持原则降低标准，造成质量事故者追究失职责任。对质量事故进行调查分析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3、各级技术人员必须按局各级人员质量责任制中所规定的职责尽职尽责，对直接负责的工作和工程质量负责。

4、测量、试验、计量部门人员，必须按国家有关规程规范要求进行工作，遵守局质量体系文件的规定，在其业务范围内，对施工质量负责。

5、项目部负有对分包工程的质量管理责任，严禁“以包代管”，放任自流。对工序质量仍然要履行“三检制”，其工程质量最终由项目部负直接责任。

四、项目材料和设备质量管理

1、加强建筑材料和设备管理，确保“产品实现”过程质量。

2、项目供应部必须遵照局质量体系有关程序文件规定要求对材料、设备的采购指定采购计划，经项目经理或总工审批后方可实施。

3、确保工程所用建材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不合格材料一律不得用于本工程。凡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永久装置性器材和工程设备必须按要求进行检验，符合下列要求后方可用于工程：

1）、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2）、清晰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和地址；

3）、产品包装和商标式样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要求；

4）、工程设备和特殊材料应有产品详细的使用说明书，电气设备应附有线路图；

5）、实施生产许可证或实行质量认证的产品，应具有相应的许可证或认证证书标识。

4、供应部加强材料、设备的管理、使用和维护保养工作，落实管理责任制。并建立和完善材料、设备质量管理档案。

五、项目工程质量教育

1、质量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把重点放在提高人的素质上。在不断改进工作质量的基础上，保证施工质量，从而提高工程质量。

2、组织员工(包括民工)开展各种形式的质量教育活动，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技术水平和操作技能，适应质量管理和工程施工的需要。

3、从事非技术工种的员工（包括民工）应进行工前教育，从事一般技术工种和特殊技术工种的员工（包括民工），必须接受相应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方能持证上岗。

六、工程质量事故及调查处理

1、质量事故性质的确定，由各级调查组根据《质量事故分类》及现场情况进行定性确认，并书面报告。

2、事故调查应查清事故原因、主要负责单位、负责人，并按照“三不放过”的原则（即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主要事故责任者和职工未受到教育不放过；补救和防范措施不落实不放过）进行处理。

3、发生工程质量事故，并有下列行为，应视情节轻重，对责任人加重行政、经济处罚：

1）、施工中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伪造记录的；

2）、在工程质量检查验收中，提供虚假资料的；

3）、发现工程质量事故隐瞒不报或谎报的；

4）、对按规定进行检查、事故调查设置障碍的；

5）、在履行职责中玩忽职守的；

6）、其它严重违反本管理制度的。

七、经济奖罚

1、质量管理工作实行质量与经济挂钩的原则，贯彻落实质量经济责任制；

2、经济奖罚按《工程项目质量管理奖罚办法》执行，实行奖优罚劣。

八、质量统计报表和总结

1、质量统计报表要求：

1）、质量统计报表必须做到数据真实、准确，严禁假报、谎报；

2）、单元工程质量等级的统计，必须是经监理（或业主）确认的，作为合格或优良统计的依据。
2、项目部每月进行一次质量工作总结，在月生产会上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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